
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 

事前认可意见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

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以及《中远海

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

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发出前，收到了公司本次非公开

发行股票的相关材料。我们本着勤勉尽责的态度，对公司本次非公开

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相关议案进行了事先审查和仔细研究，

现对该事项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： 

一、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对象中包括中国远洋海运集

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远海运集团”）；中远海运集团持有中国

远洋运输（集团）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远集团”）100%股权，通

过持有中远集团 100%股权间接持有中远海控 45.47%的股权，为中

远海控的间接控股股东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

有关规定，中远海运集团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二、中远海运集团拟以现金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

票，并承诺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数量的 50%，中远海

运集团本次认购的价格由中远海控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中国

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关于本次非公开发



行的核准文件后，由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与保荐机构（主承销商）

按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》等相关规定在上述发行底

价的基础上接受市场询价，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，遵照价

格优先原则确定。中远海运集团将不参与市场询价过程，但接受市

场询价结果，其认购价格与其他发行对象的认购价格相同。如中远

海控 A 股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、送红股、

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、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、除权事项，则本次

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底价将相应调整。就上述事项，中远海运集团拟

与公司签署《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

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》。我们认为，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、公正、

自愿、诚信的原则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没有对上市公司

独立性构成影响，没有发现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，符合中国

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。 

综上，我们一致同意将《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的

议案》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，关联董事需要回避

表决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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